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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职协函〔2013〕4号
关于开展“心理健康活动月”的倡议书
各技工院校：

技工院校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转折时期，随着生理、心理的发育和发展，他们在自我意识、人际交往、求职择业等方面，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或问题。为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建设和谐文明校园，以提高广大师生的心理健康意识，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对能力，省职协决定今年继续在技工院校开展“心理健康活动月”活动，现倡议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

2013年3月

二、活动内容与形式

各技工院校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，制订方案，落实措施，发动广大师生积极参加该项活动。活动内容与形式不限，可以是心理健康主题班会课、心理知识讲座、心理剧、心理训练营、团体心理辅导、个别咨询等，并通过学校广播站、宣传栏以及班会课，大力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、普及、推广等工作。
三、总结表彰

各技工院校在心理健康活动月结束后，要及时做好总结，表扬好人好事，并将“心理健康活动月”经验材料（一式三份）于2013年5月15日前寄(送)到省职协。职协将根据各校取得的成绩，进行总结评比，表彰“心理健康活动月”优秀组织单位，并在《广东职业技能》和“心理教育学术年会”上介绍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林源   13076877722

电  话：020-83564495  020-83561161（传真）
邮  箱：GD83564495@163.com

地  址：广州市环市中路316号五楼

邮  编：5100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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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秘书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二月十九日            
PAGE  
- 2 -

